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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「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
理規則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委託人買賣外國有價證券，係於外國證券交易所或外國
店頭市場，買賣股票、認股權證、受益憑證、存託憑證、
債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標的，涉及「證券商受
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」相關規定、各交易市場
當地法令規章、交易所及自律機構規章。委託人應瞭解
開立交易帳戶從事外國有價證券投資，可能產生之潛在
風險，並應詳讀及知悉下列各項事宜，以保護權益： 

1. 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投資風險，依其投資標的及所投
資交易市場而有所差異，委託人應就投資標的為股票、
認股權證、受益憑證、債券及存託憑證等，分別瞭解
其特性及風險，並注意所投資外國證券交易市場國家
主權評等變動情形。 

2. 投資外國有價證券係於國外證券市場交易，應遵照當
地國家之法令及交易市場之規定辦理，其或與我國證
券交易法之法規不同（如：部分外國交易所無漲跌幅
之限制等），保護之程度亦有異，委託人及證券商除有
義務遵守我國政府及自律機構之法律、規則及規範外，
亦有義務遵守當地法令及交易市場規定、規章及慣例。 

3. 委託人投資外國有價證券，係基於獨立審慎之判斷後
自行決定，並應於投資前明瞭所投資標的可能產生之
（包括但不限於）國家、利率、流動性、提前解約、
匯兌、通貨膨脹、交割、再投資、個別事件、稅賦、
信用及受連結標的影響等風險，證券商對外國有價證
券不為任何投資獲利或保本之保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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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投資外國有價證券，係以外國貨幣交易，因此，除實
際交易產生損益外，尚須負擔匯率風險，且投資標的
可能因利率、匯率、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之變動，
有直接導致本金損失或超過當時本金損失之虞。 

5. 投資外國有價證券，證券商依「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
有價證券管理規則」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，
提供於委託人之資料或對證券市場、產業或個別證券
之研究報告，或證券發行人所交付之通知書或其他有
關委託人權益事項之資料，均係依各該外國法令規定
辦理，委託人應自行瞭解判斷。 

6.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應與委託人簽訂受託買
賣外國有價證券契約。委託人就其中對交割款項及費
用之幣別、匯率及其計算等事項之約定，應明確瞭解
其內容，並同意承擔結匯匯率變化之風險及相關費用。 

7. 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甚為簡要，亦僅為列示性質，
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
詳述，委託人於交易前，除已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
析外，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辨，並確實
評估風險，以免因交易遭到無法承受之損失。 

 

點此處到『財富管理商品風險預告書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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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各項商品預告之相關風險，對於委託人擬投資商品的
所有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逐項詳述。投資所
涉及的風險，依投資標的及所投資之市場而有差異，委
託人應了解投資標的之特性及風險，故於投資前，請詳
加研讀各項商品風險預告書，並應審慎詳讀各項商品說
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，對於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
警覺，確實做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，以免貿然投資而
遭到難以承受之損失。如有必要，委託人應於投資前徵
詢其法律、會計、稅務及其他相關人士，以協助投資判
斷。 


